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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带货理应对商品质量尽到把关义务
□ 史洪举

谨防生鲜灯“变相”回归市场
□ 廖卫芳

AI复活明星，法律与伦理都不能忽视

在 AI 复活偶像的事件中， 存在

四方主体： 视频制作者、 粉丝、 明星

家人以及逝去明星。

视频制作者是相对特殊一方的存

在， 他与其他三方不存在情感的纠

葛， 仅仅与粉丝之间存在利益关系。

视频制作者拿钱办事的行为本没有

错， 但是其相关行为侵犯了明星与明

星家人的权益。 从道德伦理角度来

看， 这样的行为也是在消费逝者， 利

用粉丝对于偶像的喜爱来为自己谋取

利益。 这种获取利益的方式是不合法

也是不正当的， 实际上也对明星家人

造成了二次伤害。

站在粉丝的角度， 粉丝花钱“复

活” 偶像的初衷是表达自身对于偶像

的喜爱与缅怀， 但是这样的爱无疑也

很“自私”。 粉丝只站在自己的角度

进行考量来满足自己的私心， 慰藉自

身内心对于偶像离世的伤痛。

但是如此使用 AI 技术方式已经

超过了个体范围而上升到社会层面，

不仅会对明星家人带来实质性的影

响， 也可能引发一系列有关法律、 伦

理的社会问题。

前段时间， 音乐人包小柏 AI 

“复活” 女儿冲上热搜， 包小柏用技

术的方式来帮助自己走出丧女之痛，

而在乔父眼里用 AI 复活儿子不仅不

能愈合内心的伤疤甚至是在“揭伤

疤”。 这两个事件看似很像， 但 AI

使用主体的完全不同造成了截然不

同的影响与后果。 每个人都有自己

缅怀逝者的方式， 任何人都无权干

涉， 但是切忌以伤害生者的方式来

缅怀逝者。

综合新京报、 红网等

（业勤 整理）

目前有关 AI“复活” 的讨论，

似乎都还徘徊在技术与法律、 技术与

伦理的入口。 而稍加探究便不难发

现， 相关层面的问题虽不少但也并非

无法可依。

如被广泛引用的肖像权， 《民法

典》 明文规定，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

得以丑化、 污损， 或者利用信息技术

手段伪造等方式侵害他人的肖像权。

未经肖像权人同意， 不得制作、 使

用、 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 但是法律

另有规定的除外。

但肖像权人指的是拥有肖像权的

自然人。 名人去世之后， 权利主体消

失， 因此不再享有（事实上也无法再

主张） 他自己的肖像权。

但现实生活中， 商业使用或恶意

使用已故名人肖像的例子不胜枚举。

肖像权与名誉权紧密相连， 商用或恶

意使用逝者肖像， 侵害逝者名誉， 同

时也伤害了逝者近亲属的情感。

为有效保护逝者的肖像和名誉，

在特定情境下， 逝者近亲属有权以适

格主体身份提起司法诉讼。 这被称为

“民事主体人格权延伸保护”。

《民法典》 第 994 条确认了这一

制度， 明确“死者的姓名、 肖像、 名

誉、 荣誉、 隐私、 遗体等受到侵害

的， 其配偶、 子女、 父母有权依法请

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 死者没有配

偶、 子女且父母已经死亡的， 其他近

亲属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

任”。

跳出技术与法律的冲突， AI“复

活” 这道无解题也就有了参考答案。

逝者肖像被 AI 化， 并成为一些

商家引流和营利的“爆点”， 这一乱

象固然是随着 AI 的飞速发展而新近

出现的， 但其实判断侵权的关键， 并

不在是否使用了 AI 技术， 而在于侵

权人是否恶意使用或未经授权商业使

用。

回到现有法治框架， 还原了 AI

的工具属性， 也就有了合情合理且合

法的预防侵权之道， 以及定分止争之

可行路径。

AI 监管制度将随着 AI 的发展而

逐渐完善， 当下使用 AI 的人或机

构， 仍应在其时其地的法律框架中，

尊重和保护他人 （包括逝者） 的合

法权益和人格尊严。 如有违反， 同

样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至于技

术与法律的冲突， 可以确定当不了

挡箭牌。

逝者的肖像权如何保护

不能以伤害生者为代价来缅怀逝者

  李玟、 乔任梁、 高以翔……近日， 用

AI 技术“复活” 已逝明星的行为愈演愈烈，

也备受争议。 在视频评论区， 有博主打着温

情的名义， 趁机做AI推广、 收费服务。 3月

16 日， 乔任梁父亲表示， 不能接受， 感到

不舒适， 希望对方尽快下架， “他们未征求

我们同意， 这是在揭伤疤。”

昨天， 东方甄选官微发布代售“御

徽缘梅菜扣肉” 的情况说明。 对于代售

的“御徽缘梅菜扣肉” 商品给消费者带

来的困扰， 东方甄选深表歉意。 如果商

家不能提供有力证据， 将在垫付全额退

费的基础上， 进一步对消费者垫付三倍

赔偿， 并坚决追究商家和生产厂家的责

任。

今年“315 晚会” 《梅菜扣肉里的

“糟心肉”》 案例， 曝光部分梅菜扣肉原

料是劣质槽头肉。 东方甄选之所以“摊

上事”， 就在于代售的“御徽缘梅菜扣

肉” 可能是槽头肉制作的。 这再次提醒

直播带货经营者， 在直播带货时理当尽

到高度谨慎的审核把关义务， 替消费者

把好食品安全关， 而非仅奔着流量和销

量而来， 放任劣质食品通过直播间流向

消费者。

虽然直播带货与传统的明星通过电

视广告代言有所区别， 但不能因此否定

其在推荐商品过程中的地位和应承担的

法律责任。 直播带货行为完全符合替商

家宣传商品并因此获利等要件， 属于代

言人或推荐人。 根据 《广告法》， 关系

消费者生命健康的商品或者服务的虚假

广告， 造成消费者损害的， 广告代言人

应当与广告主承担连带责任。

进而言之， 有些直播带货行为中的

主播并非广告代言人或推荐人， 而是类

似于售货员和推销员， 甚至主播就是经

营者， 直播间则类似于网络商场。

且需注意的是， 无论是哪种形式的

直播带货， 网络平台都有不可推卸的义

务。 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网络

消费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一）》， 平台内经营者开设网络直播间

销售商品， 其工作人员在网络直播中因

虚假宣传等给消费者造成损害， 消费者

主张平台内经营者承担赔偿责任的， 人

民法院应予支持。

可见， 直播平台经营者并非只售出

商品之后就可以不管不问， 甚至刻意为

不合格或有安全隐含的商品带货引流。

且大多数网络平台并非只提供直播平

台， 其还提供支付平台， 收取一定费

用， 此时该网络平台充当了网络交易

平台， 即类似于实体店中的超市经营

模式， 商家入驻超市， 超市提供场所

并统一结算， 那么， 超市就理当对商

品和服务承担相关责任， 不能当甩手掌

柜。

互联网经济下， 直播带货已经成为

经营者营利、 消费者购物的重要渠道。

直播平台经营者势必本着对自身名誉负

责， 对消费者负责的态度把好关口。 尤

其像东方甄选这种具有大量粉丝和专业

团队的平台， 其所带货推荐的每款商品

都可能成为爆款， 被全国各地的粉丝抢

购。 故其更应认识到影响力越大， 责任

越大的道理， 以十二分的态度把严关

口， 并有必要聘请专业鉴定团队深入生

产厂家实地检验。 这样方可不辜负消费

者的信任， 为消费者提供优质商品， 而

不是沦为劣质商品流向市场的帮凶。

近日， 市民王先生向媒体反映称，

他在重庆市九龙坡区黄桷坪农贸市场看

到生肉摊点挂着一种泛红光的灯， 和其

他菜摊白光灯对比， 泛红色光非常明

显。 “‘生鲜灯’ 已禁用， 现在摊贩又

使用的是什么新式照明？” 对此， 黄桷

坪街道市场监管所回应媒体记者： “这

种‘模棱两可灯’， 经过检查不是‘生

鲜灯’。”

众所周知， 一些商超、 农贸市场之

所以使用“生鲜灯”， 其目的就是给农

产品“美颜”， 以求提高销量。 但使用

“生鲜灯” 不仅涉嫌消费误导， 更涉嫌

消费欺诈。

为此，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出台规

定， 明确于去年 12 月 1 日起禁止使用

“生鲜灯”， 这无疑是一道消费保护令。

但现实中， 一些无良商户面对生鲜灯

“禁用令”， 却“变相” 使用模棱两可的

照明灯， 让换了“马甲” 的生鲜灯重新

回归市场， 这无疑是对生鲜灯“禁用

令” 的一种挑衅。

因此， 笔者以为， 要谨防“变相生

鲜灯” 回归市场， 还需亮起“监管灯”。

首先， 监管要“严督查”。 市场监管、

消保委等监管部门应积极承担起监管的

主体责任， 既要通过相关媒体加大宣传

力度， 又要通过全方位、 全链条的严督

查， 遏制无良商户“变相” 违规使用生

鲜灯。 其次， 监管要“严处罚”。 一旦

发现无良商户“变相” 违规使用生鲜

灯， 监管部门就应采取“零容忍” 的态

度， 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不妨通过高额

罚单、 列入“黑名单”， 甚至从业禁止

等多种处罚手段， 让其既付出“经济代

价”， 又付出“诚信代价”， 更付出“禁

业代价”， 倒逼其遵规守法， 不再“变

相” 违规使用生鲜灯， 误导、 欺诈消费

者。 其三， 监管还要“严教育”。 监管

部门要对广大商户加强诚信、 守法教

育， 督促商户树立“客户至上， 诚信第

一”的经营理念，自觉遵守“生鲜灯”禁用

令，做到诚信经营、守法经营。

相信， 只要亮起“监管灯”， 通过

监管严督查、 严处罚、 严教育， 就一定

能掐灭各种“变相” 违规使用的“生鲜

灯”， 从而为广大消费者营造一个安全、

真实、 放心的农产品消费环境。


